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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738

证券简称：泰晶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41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补偿款所涉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强制执行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及控股子公司深圳市科成精密五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科成” ）均为申请执行

人

● 涉案的金额：请求强制被执行人苏强、苏明、张文峰向申请执行人支付业绩

补偿款29,499,422.24元、拖欠业绩补偿款产生的违约金、律师费及本案执行发生的

全部费用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因强制执行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因此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若业绩补偿款能够收回部分或全部，

将相应增加公司非经常性收益。 公司后续将根据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由于深圳市鹏赫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鹏赫” ）2019年至2021年的

经营业绩均未达到《发起设立公司协议书》约定的业绩承诺，且经多次催告，业绩承

诺方苏强、苏明、张文峰仍未能按上述协议约定足额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偿付业绩补

偿款。 为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深圳科成就苏强、苏明、张文峰未能

按协议约定足额偿付业绩补偿款事项向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人

民法院” )提起诉讼，并于2022年4月24日收到人民法院（2022）粤0306民初12155号

《受理案件通知书》。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深圳科成起诉时，深圳鹏赫尚未完成2021年

度审计，业绩补偿款为暂计金额。 后根据深圳鹏赫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深圳科成变更诉讼请求，诉请判决被告苏强、苏明、张文峰向原告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深圳科成偿付业绩补偿款由20,553,485.66元变更为29,499,422.24元、 拖欠业

绩补偿款产生的违约金（以29,499,422.24元为基数，按日千分之三的标准，自变更诉

求申请书送达苏强、苏明、 张文峰之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业绩补偿款之日止计算）、律

师费及案件全部诉讼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6日、2022年7月5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业绩补偿

款事项提起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关于深圳市鹏赫精密科技有限

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3）。

2023年4月，公司收到人民法院送达的（2022）粤0306民初12155号《民事判决

书》， 判决苏强、 苏明、 张文峰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深圳科成支付业绩补偿款

29,499,422.24元、拖欠业绩补偿款产生的违约金、律师费及案件全部诉讼费用。 如不

服判决，苏强、苏明、张文峰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递交上诉

状，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8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业绩补偿款所

涉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苏强、苏明、张文峰一直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

定的义务。 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深圳科成向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

执行。 申请执行事项如下：

1. 请求强制被执行人苏强、 苏明、 张文峰向申请执行人支付业绩补偿款

29,499,422.24元；

2. 请求强制被执行人苏强、 苏明、 张文峰向申请执行人支付违约金 （以

29,499,422.24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两倍，从2022年8月3日起计至款项清偿之日止）；

3.请求强制被执行人苏强、苏明、张文峰向申请执行人支付因本案支出的律师费

250,000元；

4.由被执行人承担本案执行发生的全部费用。

近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收到人民法院送达的（2025）粤0306执保42720号《案

件受理通知书》，人民法院已立案执行。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因强制执行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影响存在不确

定性。 若业绩补偿款能够收回部分或全部，将相应增加公司非经常性收益。 公司后续

将根据本次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601179

证券简称：中国西电 公告编号：

2025-038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47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

发放日

Ａ股 2025/9/22 － 2025/9/23 2025/9/23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5月16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经

2025年8月20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5,125,882,35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0.047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40,916,470.54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

发放日

Ａ股 2025/9/22 － 2025/9/23 2025/9/23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 其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

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中国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有关规定，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

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

利人民币0.047元；对个人及证券投资基金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47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

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

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率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

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率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

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2009】47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

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423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

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申请。

（3）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A股股

票（“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

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

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423元。

（4）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

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47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实施如有疑问，请根据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9-88832083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603609

证券简称：禾丰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96

债券代码：

113647

债券简称：禾丰转债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禾丰转债”可选择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售价格：100.59元/张（含当期利息）

● 回售期：2025年9月12日-2025年9月18日

● 回售资金发放日：2025年9月23日

● 回售期内可转债停止转股

● 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 风险提示：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等同于以100.59元/张（含当期利息）卖出

持有的“禾丰转债” 。 截至本公告发出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禾丰转债” 的收盘价格

高于本次回售价格，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敬请可转债持有人注意

风险。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4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和“禾丰转债” 2025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部分结余募集资金用于新

增募投项目的议案》，根据《禾丰股份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有关“禾丰转债” 附加回售条款的约定，“禾丰转债” 附加回售

条款生效。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就回售有关事项向

全体“禾丰转债” 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回售条款及价格

（一）附加回售条款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

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享

有一次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向公司回售其持有的部分或者全部本次可转

债的权利。 在上述情形下，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回售申报期内进行

回售，该次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自动丧失该回售权。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其中：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

头不算尾）。

（二）回售价格

根据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法，“禾丰转债” 第四年 （2025年4月22日至

2026年4月21日） 的票面利率为1.5%， 本次回售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天数为143天

（2025年4月22日至2025年9月11日），利息为100(1.5%(143/365=0.59元/张，即回售

价格为100.59元/张。

二、本次可转债回售的有关事项

（一）回售事项的提示

“禾丰转债” 持有人可回售部分或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禾丰转债”

持有人有权选择是否进行回售，本次回售不具有强制性。

（二）回售申报程序

本次回售的转债代码为“113647” ，转债简称为“禾丰转债” 。

行使回售权的可转债持有人应在回售申报期内，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回售申报，方向为卖出，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如果申报当日未能申报成功，可于次日继续申报（限申报期内）。

（三）回售申报期：2025年9月12日至2025年9月18日。

（四）回售价格：100.59元/张（含当期利息）。

（五）回售款项的支付方法

本公司将按前款规定的价格买回要求回售的“禾丰转债” ，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业务规则，回售资金的发放日为2025年9月23日。

回售期满后，公司将公告本次回售结果和本次回售对公司的影响。

三、回售期间的交易

“禾丰转债” 在回售期间将继续交易，但停止转股。 在同一交易日内，若“禾丰转

债” 持有人同时发出转债卖出指令和回售指令，系统将优先处理卖出指令。

回售期内， 如回售导致可转换公司债券流通面值总额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可

转债仍将继续交易，待回售期结束后，本公司将披露相关公告，在公告三个交易日后

“禾丰转债” 将停止交易。

四、风险提示

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等同于以100.59元/张（含当期利息）卖出持有的“禾丰

转债” 。截至本公告发出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禾丰转债” 的收盘价格高于本次回售

价格，可转债持有人选择回售可能会带来损失，敬请可转债持有人注意风险。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4-88081409

特此公告。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707

证券简称：双环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42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星期二）下午 14:50。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上午 9:15－下午15:00。

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25年9月16日上午9:15一9:25， 9:30一11:30� 和下

午13:00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应城市东马坊团结大道26号双环科技办公大楼三

楼一号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汪万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91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29,290,592股，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2.1116％，其中，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0人， 持有公司股份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9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9,290,59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116％。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0人，代表股份2,523,3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4315％。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见证律师。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

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8,307,1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94％；反对92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44％；

弃权5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462％。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9,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0272％；反对92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068％；弃权5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59％。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8,300,8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45％；反对92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47％；

弃权6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0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33,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7776％；反对92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187％；弃权6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37％。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28,298,99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330％；反对9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57％；

弃权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51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31,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7023％；反对92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702％；弃权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27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彭磊、方伟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

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 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双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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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雪龙集团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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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16日9:00-10:00，通

过上证路演中心以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半年度业绩

说明会” 。 关于本次说明会的召开事项，公司已于2025年8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了 《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

现将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5年9月16日，公司董事长贺财霖先生、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贺频艳女士、独立董

事俞小莉女士、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竺菲菲女士、财务总监张红意女士出席了本次

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关注的

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本次会议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公司对本次业绩说明会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及回复整理如下：

问题1：公司扣非净利润同比大增47.36%，远超营收增速，具体驱动因素是什么？

未来能否持续？

回复：2025年上半年，公司凭借在传统优势领域的深入挖掘与在新兴领域的前瞻

布局，通过优化产品结构、深化降本增效、推进战略布局三大举措，成功将行业复苏机

遇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营成果，实现了经营业绩的快速增长和发展质量的同步提升，

进一步巩固了行业龙头地位。 公司核心产品节能降噪电控硅油离合器风扇总成系统

销量同比实现32%的高速增长，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 这不仅得益于下游市场的回

暖，更得益于该产品市场渗透率的持续提升，证明了公司在节能降耗、提升发动机效

率方面的产品价值获得了整车厂和终端用户的广泛认可。 产品结构的积极变化，为公

司收入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外，公司正聚焦拓展汽车新能源化、轻量化、智能化等

新兴领域业务，为公司业务长期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广阔空间。

问题2：请问公司未来计划重点发力哪些领域？ 主要盈利增长点有哪些？ 进展如

何？

回复：公司新能源业务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是公司重要的增长方向。 公司

自主研发的低压电动风扇总成产品，性能对标国外竞品，已具备批量生产能力，并获

得主要客户的认证许可，该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新能源纯电动工程机械等领域。

以新能源电动重卡为例，平均每辆车配套4-9个低压电动风扇总成，是燃油重卡配套

电控硅油离合器风扇总成的单车配套价值的2-4倍；新能源纯电动轻卡平均每辆车配

套2个低压电动风扇总成，是传统燃油轻卡配套硅油离合器风扇总成的单车配套价值

的2-4倍。报告期内，公司自主研发的高压大功率电动风扇总成产品，已基本完成设计

方案，公司正积极与主流主机厂开展对接与测试工作，为后续放量夯实基础。 以上新

产品技术含量高、单车配套价值远超传统产品，不仅契合行业技术变革方向，更有望

打开全新的市场空间，成为公司未来业绩持续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问题3：公司有没有打算切入乘用车领域的计划？

回复：公司在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核心技术，如低压/高压电动风扇总成技术等，

其技术原理具备向乘用车热管理系统迁移的潜在能力， 或为未来可能的技术及市场

拓展留下了空间。 截至目前，公司尚无具体的产品开发或客户对接计划，公司将积极

关注相关领域机会，后续进展敬请关注公告披露情况。

问题4：海外市场拓展有何进展？

回复：公司产品面向全球市场，客户分布广泛，成功开拓了国内外众多优质高端

客户资源，形成稳固伙伴关系。 公司海外主要客户包括卡特彼勒、沃尔沃、韩国斗山、

日本洋马等世界500强企业。公司将积极拓展海外市场，持续提升客户覆盖率，为公司

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问题5：公司现在电控硅油离合器产能利用率有多少？

回复：目前公司在手订单饱满，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当前产能利用率处于较高水

平， 电控硅油离合器目前产能利用率超100%。 公司积极推进新生产基地的建设，目

前，项目正按计划有序推进，建成达产后将有效突破现有产能瓶颈。

三、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与投资者交流如涉及对行业的预测、公司发展战略规划等相关内容，不

能视作公司或管理层对公司发展或业绩的保证， 公司将根据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具体情况详见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感谢各位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说明会， 公司在此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

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雪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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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哈铁科技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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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03元

●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9/24 2025/9/25 2025/9/25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8月29日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

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5年半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80,00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

金红利0.0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4,40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5/9/24 2025/9/25 2025/9/2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

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

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

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铁路信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

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

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

及 《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

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票，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

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3元；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

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3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

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

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

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其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

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

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

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

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27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 红利收入需要

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申请。

（3）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

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照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扣税根

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

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

扣代缴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27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

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税收优惠政策的，可按照规

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金红

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公司权益分派事项，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451-86445573

特此公告。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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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董事会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十一届董事会十五次会议于

2025年9月1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5年9月11日以

邮件方式发出， 截止会议表决时间2025年9月16日， 共收回10名董事的有效表决票

10张。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

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业绩考核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同意为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45名办理解

除限售手续，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为100,900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0069%。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参见同日发布的 《关于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

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鉴于公司2024年中期及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根据公司《2021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同意将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为73.891元/

股。 同时，因部分激励对象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9,540股，回购资金总额为704,920.14元。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参见同日发布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

3.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合规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参见同日发布的《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合规管理办法》。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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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

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9月16日召开了第十一届

董事会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

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等相关规定，由于部分激励对象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将回购注销其已获授

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9,540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39）。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相应减少9,540股，注册

资本将相应减少9,540元，公司将及时披露回购注销完成公告。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

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如

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

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同时公司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

事宜。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具体申报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

2.申报材料：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

法人的，需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债权人为自

然人的，需提供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委托他人申报的，需同时携带授权委托

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3. 联系地址： 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南光路71号泸州老窖指挥中心董事会办公

室。

4.电子邮箱：dsb@lzlj.com

5.联系电话：0830-2398826

6.邮政编码：646000

7.其他说明：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

的，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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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5层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6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73,823,5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87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蔡莹彬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长高少镛先生因公务原因请假；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马陈华先生因公务原因请假；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8,898,149 97.1475 23,949,196 2.7407 976,242 0.1118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8,658,373 97.1201 24,280,748 2.7786 884,466 0.1013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8,551,945 97.1079 24,405,776 2.7929 865,866 0.0992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8,676,673 97.1221 24,283,148 2.7789 863,766 0.0990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8,746,149 97.1301 24,214,948 2.7711 862,490 0.0988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8,455,549 97.0968 24,420,100 2.7946 947,938 0.1086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8,578,552 97.1109 24,371,576 2.7890 873,459 0.1001

8、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审计委员会召集人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45,629,047 96.7734 24,822,540 2.8406 3,372,000 0.386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变更公司注

册资本、取消监事

会并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8,821,568 26.1402 23,949,196 70.9668 976,242 2.8930

2

《关于修订〈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8,581,792 25.4297 24,280,748 71.9493 884,466 2.6210

3

《关于修订〈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8,475,364 25.1144 24,405,776 72.3198 865,866 2.5658

4

《关于修订〈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的议案》

8,600,092 25.4840 24,283,148 71.9564 863,766 2.5596

5

《关于修订〈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的议案》

8,669,568 25.6898 24,214,948 71.7543 862,490 2.5559

6

《关于修订〈公司

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的议案》

8,378,968 24.8287 24,420,100 72.3622 947,938 2.8091

7

《关于修订〈公司

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的议案》

8,501,971 25.1932 24,371,576 72.2184 873,459 2.5884

8

《关于调整公司审

计委员会召集人

津贴的议案》

5,552,466 16.4532 24,822,540 73.5547 3,372,000 9.992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获通过，其中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

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邢志华、荆日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

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1． 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